高雄醫學大學114學年度第2學期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助學金」申請表
	生活助學金

申請資格
	1.本校具有學籍之學生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具申請資格：
家庭年所得碩博士班70萬元以下、學士班90萬以下。

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存款利息年所得合計在新臺幣2萬元以下。

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在新臺幣650萬元以下。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以上。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1)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者。

(2)於本校就讀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者。

(3)業依規定領有低收入戶生活扶助（就學生活補助）、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助學金等政府提供同屬生活費性質之補助，或進行校外實習領有津貼者。

	學生姓名
	
	學號
	
	出生年月日
	

	學院系所年級
	_____________________學院 _______________系(所) _____年級

	學制
	(學士班(二年制(碩士班(博士班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電子郵件
	
	具低收入戶身分
	(是   (否

	前一學期

學業成績
	
	操行
成績
	
	具原住民身分
	(是   (否

	家庭年收入

計列範圍
	編號
	關係人姓名
	與學生
關係
	關係人身分證

統一編號
	所得合計
	不動產
合計

	
	1
	
	學生本人
	
	
	

	
	2
	
	家長1
	
	
	

	
	3
	
	家長2
	
	
	

	
	4
	
	配偶
	
	
	

	
	合計
	
	
	

	
	注意

事項

	ㄧ、未婚的學生：
   （1）未成年：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合計。
   （2）已成年：與其父母或未成年時之法定監護人合計。
二、已婚的學生：與其配偶合計。
三、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四、學生因父母離婚、遺棄或其他特殊因素，與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合計顯失公平者，得具明理由，並檢具相關文件資料，經學務處審查認定後，該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免予合計。
五、最近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請至全省各地國稅局或稽徵所申請。

	應繳附文件
	□申請表

□學生本人及應計列人口，最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正本(全省各地戶政事務所申請)
□114-1學期成績單(論文撰寫階段學生如因前一學期未修習課程致無學業成績可採計，得以最近一學期學業成績計算)
□學生本人及應計列人口之最近年度(113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薪資、利息）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請至全省各地國稅局或稅捐稽徵所申請)

	個資蒐集同意
	□本人同意於此申請相關文件中所提供的個人資訊及相關文件，作為本校(高雄醫學大學)依生活助學金助學金實施要點作業所需，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為必要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承辦單位
	□審查合格

□不合格

□其他


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切結書
本人上述申請表已確實詳閱，並保證均符合申請資格之規定，
領取本助學金者，經查若有偽造或不實之情事，撤銷其資格，已領取之助學金應予繳回。
立切結書人:                   ( 親簽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繳交方式：到校繳交或郵寄＞高雄醫學大學 學務處   林小姐 收（Tel:07-3121101轉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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